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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/2014 號案  對行政司法裁判的上訴 

上訴人：甲 

被上訴人：行政長官 

主題：被限定的行為．適度原則．限制性或自由裁量．國家土地．

占用 

裁判日期：2014 年 4 月 9 日 

法官：利馬(裁判書制作法官)、宋敏莉和岑浩輝 

 

摘要： 

一、有權限的行政機關－包括行政長官在內－沒有任何自由裁

量權去容忍或不容忍未經依法批准的占用國家土地或在其上修建建

築物的行為。他們必須遏止這一領域的濫權行為，防止這些土地被

不具權利的人所使用。 

二、對於法定的行為，行政當局沒有自由裁量空間或是決定的

自由，因此，上訴人所提出的存在違反適度原則的觀點不能成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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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利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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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

合議庭裁判 

 

一、概述 

甲(以下簡稱上訴人)針對行政長官 2012 年 1 月 13 日的批示提起

撤銷性司法上訴，該批示命令其在 30 日的限期內清空位於[地址(1)]

樓宇旁的一幅土地，清拆並移除該土地上的僭建物，搬走其上存有

的所有物件、材料及設備，並將土地歸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。 

中級法院透過 2013 年 12 月 12 日的合議庭裁判裁定上訴敗訴。 

甲不服，向終審法院提起司法裁判的上訴，並以下列之有用結

論結束其上訴陳述： 

－根據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 122 條第 2 款 d 項的規定，現被上

訴的行政行為因侵犯了上訴人一項權利的根本內容而無效，因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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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當局將一幅上訴人以和平及眾所周知的方式占用長達 10 餘年之久

的明顯屬於私人財產的都市用地的一部分定性為公有土地，此外行

政行為還侵犯了上訴人以正當的方式，即因以租賃制度承批土地而

取得的權利的根本內容，其中包括對在澳門物業登記局編號為

XXXXX 及 XXXXX 兩幅都市用地上所修建的建築物的所有權。 

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我們認為涉案的行政行為因與《行政

程序法典》第 5 條第 2 款所規定的適度原則相衝突而存有違法瑕疵，

因為當局所要求的拆除建築物右邊部分的命令是無法接受的，其原

因在於，這樣所導致的損失要遠比所謂的(非法)占用一幅不歸上訴人

所有的土地對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損失嚴重。 

－因為，如果該幅地確實不在編號 XXXXX 的土地範圍之內(再

次聲明上訴人對此並不認同)，那麼上訴人就必須遵從被上訴批示的

指令，按照隨本上訴一併上呈的行政卷宗所劃定的範圍拆除建築物

的右邊部分，然而，拆除這個部分將必然導致上訴人的整個不動產

被毀，因為根本不可能在不完全破壞在此一位置上修建的不動產的

居住功能的前提下完成這個部分的拆除，這一後果明顯是過分和不

適度的，而且對上訴人的個人利益造成了過重的懲罰，從而違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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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 5 條第 2 款所規定的適度原則。 

助理檢察長發表了意見，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

 

二、事實 

獲認定的事實如下： 

1. 自 2001 年 07 月 30 日起，司法上訴人擁有[地址(2)]別墅都市

房地產租賃批地產生的權利，物業登記編號為 XXXXX 及 XXXXX。  

2. 於 2011 年 05 月 05 日，土地工務運輸局人員發現[地址(1)]樓

宇旁之土地及山坡上建有一座以混凝土、磚牆及鋁窗組成之偕建物，

並園建水池及花圃，同時佔用竹灣豪園第一街回旋處下方的空間以

放置傢俱及安裝金屬欄柵。 

3. 土地工務運輸局沒有就有關工程發出准照。  

4. 根據物業登記局所發出的證明書顯示，被非法佔用的土地並

沒有任何以私人之名義就業權或其他物權作出登記，尤其是以長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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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借或租賃制度批給土地的登記。 

5. 根據地籍圖所顯示，[地址(1)]樓宇旁之土地及山坡不屬於司

法上訴人所獲批給之土地範圍之內(見行政卷宗第 86 至 97 頁，有關

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)。 

6. 於 2011 年 10 月 17 日，土地工務運輸局於中、葡文報章上刊  

登告示作出公示通知，對利害關係人進行聽證，以便其在告示刊登

日起計 10 天期限內作出書面意見。 

7. 在上述聽證期限內，該局沒有接獲任何利害關係人提交書面

意見。 

8. 於 2011 年 11 月 21 日，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暫停工程令，著

令有關場地所有工程 48 小時(見行政卷宗第 160 頁，有關內容在此視

為完全轉錄)。 

9. 直至 2012 年 03 月 16 日，有關場地仍有工程在進行中(見行

政卷宗第 255 頁，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)。 

10. 土地工務運輸局人員於 2011 年 11 月 25 日提起編號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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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XX/DURDEP/2011 號報告書，建議命令利害關係人須於 30 天限

期內，騰空[地址(1)]樓宇旁之土地及山坡，拆卸和遷離有關土地上的

僭建物、移走其上存有的所有物件、物料及設備，並將土地歸還澳

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而無權取得任何賠償(見行政卷宗第 119 至 122 頁，

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)。 

11.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於 2012 年 01 月 13 日在上述報告

書內作出批示，同意有關建議。 

12. 司法上訴人之代表律師透過公函編號第 XXXXX/DURDEP/ 

2012 號獲悉有關決定(見行政卷宗第 213 至 214 頁，有關內容在此視

為完全轉錄)。 

 

三、法律 

1. 所提出的和要分析的問題 

在像本案這種針對中級法院的裁判提起的司法裁判的上訴中，

終審法院對事實事宜沒有審理權(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第 47 條第 1 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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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《行政訴訟法典》第 152 條)。 

因此，我們將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認定的事實事宜視為已經

確定，尤其是以下事實：上訴人(在以租賃制度承批的土地上)修建的

建築物部分占用了一幅不歸上訴人所有且上訴人也無任何權利的土

地，該土地既沒有進行任何所有權或其他權利的登記，其上也沒有

設立任何已被確認的私有物權。 

因此，不審理事實前提錯誤的瑕疵。 

上訴人在司法裁判的上訴中首次提出了權力偏差的瑕疵。由於

沒有在司法上訴中被提出，因此對這一問題我們將不予審理。眾所

周知，除非涉及法院須依職權審理的事宜－本案不屬此類情況－否

則未曾在被上訴的判決中被審理的問題不能成為司法裁判的上訴的

標的。 

我們將對侵犯所有權的根本內容和違反適度原則這兩個問題作

出審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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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侵犯所有權的根本內容 

上訴人認為，被上訴行為侵犯了其所有權的根本內容，因為相

關土地歸其所有，而且其以和平及眾所周知的方式占用該土地長達

十餘年之久。 

有關第一個問題，本終審法院對於涉案的部分土地並沒有以上

訴人或第三人的名義作出任何所有權登記的事實不予審查。 

至於占有，本案中並沒有認定上訴人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裏對

該土地的所有權行使占有。即便認定了這一事實，也看不出該占有

能夠以何種名義轉化為所有權。 

因此，上訴人所提出的問題不成立。 

 

3. 違反適度原則 

上訴人認為，被上訴行為違反了適度原則，因為清拆涉案的部

分可能導致需將整個建築物拆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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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樣在這個問題上，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也沒有認定清拆在他

人土地上興建的部分建築可能導致需將整個建築物拆除。 

而即便認定了相關內容，也不違反適度原則。 

首先，行政機關的活動受制於合法性原則，應在遵從法律及法

的前提下進行(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 3 條)。 

其次，由於是一幅沒有被確認為私產的土地，因此根據《基本

法》第 7 條，它歸國家所有。 

在這種情況下，有權限的行政機關－包括行政長官在內－沒有

任何自由裁量權去容忍或不容忍占用國家土地或在其上修建建築物

的行為。他們必須遏止這一領域的濫權行為，防止這些土地被不具

權利的人所使用。 

眾所周知，在法定限制的領域不存在違反適度或公正原則的問

題，因為這兩個原則只有在涉及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時才有存在

的道理，而本案不屬於此類情況。 

正如我們在 2011 年 12 月 14 日第 54/2011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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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談到的，對於法定的行為，行政當局沒有自由裁量空間或是決定

的自由，因此，上訴人所提出的存在違反善意、平等、適度或公正

原則的觀點不能成立。 

即便不是這樣，即使被占用的土地為私產而非國家財產－非本

案情況－將自己的建築物擴建至別人土地上的這種惡意進行不動產

人工添附的行為也將導致土地的主人有權要求將建築物拆除，不論

拆除對工程業主造成的損失有多大(《民法典》第 1260 條及第 1263

條)。不可能不是這樣。否則，便會為所有強霸土地的行為大開方便

之門，就會有人在明知土地歸他人所屬的情況下(惡意)在其上修建自

己的建築，之後再以如將被其占用的別人土地上的部分拆除則整棟

建築將無法維持為由，指控必須進行整體拆除是不適度的。 

上訴人顯示出對別人的所有權並不十分尊重。 

上訴人所提出的瑕疵不成立。 

 

四、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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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敗訴。 

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，司法費訂為 6 個計算單位。 

 

2014 年 4 月 9 日，於澳門。 

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－ 宋敏莉 － 岑浩輝   

 

出席評議會的檢察院司法官：高偉文 

 


